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80号

罪犯黄中佳，男，1995年7月出生，汉族，专科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尤溪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6日作出（2024）闽0881刑初1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中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漳平市公安局扣押的被告人黄中佳退出的非法获利人民币137060.93元，予以没收，由漳平市公安局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黄中佳的非法获利人民币62939.07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月9日起至2029年1月8日止。于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94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中佳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中佳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81号

罪犯林启钟，男，1966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农民。2013年4月16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2013年8月24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2020）闽0802刑初7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启钟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林启钟退赃人民币7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7日作出（2021）闽08刑终6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6月23日起至2030年6月22日止。2021年4月2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入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9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5刑更728号刑事裁定，对罪犯林启钟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2024年9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3月2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26.8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7月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219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820.8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4年9月30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894分。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启钟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启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82号

罪犯张权，男，1995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6日作出（2024）闽0803刑初17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权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继续向被告人张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七千二百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3月1日起至2027年2月28日止。于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943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权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权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83号

罪犯杨兴忠，男，1998年3月出生，彝族，初中文化，户籍地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捕前系务工。该犯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25日作出(2024)闽0525刑初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兴忠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刑期自2023年11月23日起至2029年3月22日止。2024年2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3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2634.4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4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兴忠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兴忠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84号

罪犯郑建发，男，1997年4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4日作出（2023）闽0525刑初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建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犯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八千元。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0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23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8月14日起至2027年4月7日止。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2551.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建发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建发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85号

罪犯吴林松，男，1989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非法经营罪于2020年12月7日被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该犯系有前科。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3日作出（2024）闽0203刑初54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林松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扣押在案的被告人吴林松的现金人民币78.01万元中的18万元予以没收、8万元充抵罚金，剩余52.01万元发还被告人吴林松。刑期自2023年11月4日起至2026年11月3日止。2025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2月21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236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林松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林松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86号

罪犯陈荣发，男，1991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海南省屯昌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21日作出(2025)闽0203刑初46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荣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刑期自2025年4月15日起至2026年10月14日止。2025年9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9月25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52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荣发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荣发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87号

罪犯林泰祝，男，1971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1日作出(2021)闽0211刑初114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泰祝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宣判后，被告人林泰祝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7日作出(2023)闽02刑终2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6月17日起至2027年6月16日止。2023年4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5年3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5）闽05刑更31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25年3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1月16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67.4分，本轮考核期内2025年1月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636.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804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5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获得考核分1337.6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11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泰祝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泰祝卷宗三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88号

罪犯杨武兴，男，1993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7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119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武兴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杨武兴向河南省新乡县公安局缴纳的取保候审保证金二万元予以冲抵罚金）。未随案移送的被告人杨武兴向公安机关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由公安机关负责处理。责令被告人杨武兴退出股份转让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向被告人杨武兴及其同案人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95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8月1日起至2027年2月26日止。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2547.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武兴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武兴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89号

罪犯赖龙辉，男，1996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3)闽0803刑初4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赖龙辉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五千元。被告人赖龙辉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94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向被告人赖龙辉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917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2日作出（2024）闽08刑终14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4月25日起至2027年5月22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94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赖龙辉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赖龙辉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90号

罪犯赵美京，曾用名赵美景，男，1968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浙江省临海市，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15日作出(2025)闽0302刑初2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美京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江苏省仪征市公安局扣押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二元，发还给被害人。被告人赵美京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1月6日起至2026年9月4日止。2025年6月24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6月24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815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美京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赵美京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91号

罪犯郑强，男，1991年6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捕前系无业。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6日作出(2023)闽0681刑初6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强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宣判后，被告人郑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0日作出(2023)闽06刑终24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3月9日起至2027年3月8日止。2023年7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4年12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5刑更110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2024年12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1月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58.6分，本轮考核期内2024年10月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918.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577.2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12月30日至2026年4月，获得考核分1608.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强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强卷宗三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92号

罪犯陈文强，男，1994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3日作出(2023)闽0122刑初17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文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陈文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7422元。被告人陈文强在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实行数罪并罚。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1日作出(2024)闽0122刑初3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文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原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刑期自2023年3月1日起至2027年2月26日止。2023年8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该犯因案件存在未查清的情况，2023年12月4日被提回重审，于2024年3月14日收监。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2557.4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文强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文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93号
罪犯史东亮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1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河南省新密市，捕前系个体运输人员。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7日作出(2023)闽0203刑初6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史东亮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扣押在案的现金人民币25000元按比例充抵。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8日作出(2023)闽02刑终365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3)闽0203刑初69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即对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辉鹏、韦小凯、史东亮的定罪量刑；刑期自2022年9月25日起至2029年12月19日止。2023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6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2658.6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史东亮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史东亮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94号
罪犯吴纪剡，曾用名吴桂火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2年3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13日作出（2022）闽0825刑初2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纪剡犯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对公安机关扣押的被告人吴纪剡人民币二万八千元，用以抵扣罚金。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7日作出（2023）闽08刑终4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5月18日起至2030年5月17日止。2023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5年2月28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5）闽05刑更11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5年2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1月17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66.1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2月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906.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572.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5年2月28日至2026年4月，获考核分1570.4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纪剡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纪剡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95号
罪犯邓辉福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7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永安市，捕前系无业。曾因犯抢夺罪于2004年6月18日被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系有前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0日作出（2015)永刑初字第1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邓辉福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日作出（2015)三刑终字第13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4年12月7日起至2029年12月6日止。2015年11月1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

2018年6月1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4刑更90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0年4月16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42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2年2月2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4刑更14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4年8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65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4年8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12月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32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6月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229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529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8月30日至2026年4月，获考核分1997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邓辉福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邓辉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96号
罪犯吴世宇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9年10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将乐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月16日作出(2025)闽0212刑初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世宇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被告人吴世宇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7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7月10日起至2026年11月9日止。2025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2月21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248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世宇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世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97号
罪犯黄金档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9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12日作出(2025)闽0213刑初7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金档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追缴被告人黄金档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七千八百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5年3月8日起至2026年12月1日止。2025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4月25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012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金档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金档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98号
罪犯张泽龙，男，1990年4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个体户。因犯盗窃罪，于2015年3月27日被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八千元，2015年7月9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4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16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泽龙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合计扣押人民币5082164元属被告人张泽龙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向被告人张泽龙扣押的（由被告人张泽龙支出违法所得1646000元购买）金表一块，属赃物，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张泽龙违法所得2011836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9日作出（2023)闽08刑终161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张泽龙撤回上诉。刑期自2022年7月14日起至2027年7月17日止。2023年5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5年3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5）闽05刑更32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5年3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2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34.3分，本轮考核期2025年1月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60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234.3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5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获考核分1299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泽龙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泽龙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399号
罪犯许松涛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1年3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安溪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9日作出(2023)闽0425刑初34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松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许松涛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300元，由扣押机关大田县公安局依法发还相关被害人或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7日作出(2024)闽04刑终1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2月12日起至2027年4月7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94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许松涛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许松涛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00号
罪犯谢田智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2年2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2日作出(2021)闽0802刑初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田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总和刑期为有期徒刑八年九个月，决定执行刑罚有期徒刑七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0元。刑期自2020年6月30日起至2028年3月29日止。谢田智被扣押在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的现金人民币126600元，其中40000元属于谢田智的非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其余86600元由扣押机关移送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执行刑罚。2021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3年3月17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4刑更9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4年7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57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4年7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4月2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73.9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5月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240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575.9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7月31日至2026年4月，获考核分2091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谢田智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田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01号
罪犯陈丰勇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1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6 日作出(2024)闽0213刑初4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丰勇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刑期自2024年6月2日起至2027年6月1日止。2025年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1月22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358.7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丰勇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丰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02号
罪犯陈熙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4年11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月24日作出(2024)闽0302刑初52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熙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4年6月8日起至2027年6月7日止。2025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2月21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356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熙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熙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03号
罪犯宋浩宇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1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及居住地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31日作出(2024)闽0881刑初22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宋浩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漳平市公安局扣押的被告人宋浩宇退出的非法获利人民币58659.87元，予以没收，由漳平市公安局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7月6日起至2027年10月5日止。2024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22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53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宋浩宇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宋浩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04号
罪犯黄福祥，男，1974年11月出生，汉族，文盲文化，户籍所在地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捕前系农民。1997年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09年6月29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永定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2013年4月27日因犯危险驾驶罪被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1个月，2015年1月19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永定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2015年7月31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2020）闽0802刑初7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福祥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总和刑期十六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四万元，决定执行刑罚有期徒刑十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四万元。责令被告人黄福祥退赃款人民币8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0年5月19日起至2035年11月18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7日作出（2021）闽08刑终6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1年4月2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4月29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23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4年4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35年7月1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49.6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2月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2825.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375.1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4月29日至2026年4月，获考核分2501.3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福祥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福祥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05号
罪犯李承旅，男，1994年11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2日作出(2022)闽0205刑初3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承旅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刑期自2022年2月23日起至2031年2月22日止。宣判后，该犯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6日作出（2022）闽02刑终463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祝啟超撤回上诉。2023年4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5年3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5）闽05刑更32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5年3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10月2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01.5分，本轮考核期2025年1月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611.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212.7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5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获考核分13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承旅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承旅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06号
罪犯丘维仁，男，1978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云南东润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8日作出（2022）闽0821刑初16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丘维仁犯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六万元。查封登记在被告人丘维仁妻子曹敏名下坐落于长汀县汀州镇汀州大院3号楼1004-1#房屋和1004-2#房及地下室车位139#【所有权证号：闽（2019)长汀县不动产权第0001193号】及查封登记在被告人丘维仁名下闽FP6280大众汽车及闽F9U099号朗逸牌汽车各一部，判决生效后，被告人丘维仁在履行期限内缴纳罚金后由长汀县公安局解除查封、扣押，逾期由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依法拍卖、变卖后，拍卖、变卖款的一半在被告人丘维仁缴纳罚金范围内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日作出（2022）闽08刑终434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2022）闽0821刑初167刑事判决中对上诉人丘维仁定罪量刑及查封登记在上诉人丘维仁及其妻子名下涉案房产、车辆的判决部分。以上诉人丘维仁犯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六万元。刑期自2022年1月13日起至2029年7月12日止。2023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5年3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5）闽05刑更32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5年3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1月1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83.5分，本轮考核期2025年1月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611.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794.7分，表扬2次；间隔期2025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获考核分13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丘维仁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丘维仁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07号
罪犯吴建伟，男，2002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址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捕前系务工。系性侵害未成年犯罪。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6日作出（2023）闽0303刑初30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建伟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刑期自2023年7月20日起至2029年7月19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7日作出（2023）闽03刑终44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3年12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7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2630.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12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建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建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08号
罪犯张光照，男，1982年3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漳平市，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4日作出（2023）闽0525刑初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光照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刑期自2022年8月3日起至2033年2月2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0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23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2541.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光照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光照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09号
罪犯曾志华，男，1976年10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址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8日作出（2022）闽0303刑初4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鸿斌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公安机关扣押的被告人曾志华及同案犯的违法款项共计人民币395.28万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刑期自2022年11月1日起至2027年4月20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5日作出（2023）闽03刑终21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3年10月3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2025年3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5）闽05刑更36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5年3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1月20日止。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21分，本轮考核期2025年1月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58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20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5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获考核分1284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志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志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10号
罪犯陈传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6年5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无固定职业。因赌博，于2015年12月4日被福清市公安局罚款人民币五百元。因犯盗窃罪，于2020年12月24日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系有前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9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15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传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陈传明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七百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1月24日起至2027年5月23日止。2024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22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234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传明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传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11号
罪犯程春金，男，1979年10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14日作出(2025)闽0205刑初28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程春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刑期自2025年4月2日起至2026年10月1日止。2025年9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9月25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53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程春金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程春金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12号
罪犯陈武，男，1968年1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捕前系厦门市政公共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员工。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4日作出(2025)闽0206刑初4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武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暂存于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5年3月28日起至2026年10月27日止。2025年9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9月25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53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武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武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13号
罪犯简明坤，男，1986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务工。系性侵害未成年犯罪。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7日作出(2022)闽0206刑初85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简明坤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一个月。刑期自2022年9月26日起至2027年8月20日止。2023年4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104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4年11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5月2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97.3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9月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99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193.3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11月29日至2026年4月，获考核分1696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简明坤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简明坤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14号
罪犯杨康，男，1998年2月出生，苗族，初中文化，住址贵州省黔西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25日作出（2024）闽0303刑初21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康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9日作出（2024）闽03刑终330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2024）闽0303刑初第216号刑事判决，以上诉人杨康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刑期自2024年6月17日起至2027年9月16日止。2025年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1月22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347.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康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康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15号
罪犯张家和，男，1985年1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家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捕前无固定职业。2021年7月22日因非法出境被罚款人民币一千元。2013年7月18日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2017年3月18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4日作出(2023)闽0602刑初27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家和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张家和违法所得人民币五百元。刑期自2023年11月7日起至2026年11月6日止。2023年11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7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2672.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家和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家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16号
罪犯张军伟，男，1989年3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惠安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盗窃罪于2005年9月2日被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四个月；又因犯盗窃罪于2006年9月21日被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因犯交通肇事罪于2009年12月10日被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因犯交通肇事罪于2018年4月28日被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2018年10月15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7日作出(2024)闽0212刑初58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军伟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被告人张军伟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5月24日起至2026年10月23日止。2025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2月21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249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军伟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军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17号
罪犯林剑雄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5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7日作出(2024)闽0305刑初17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剑雄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刑期自2024年2月19日起至2029年8月18日止。2024年8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8月21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988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被扣考核分9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剑雄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剑雄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18号
罪犯陈湧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6年12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漳浦县，捕前系务工。2014年10月17日因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系有前科。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1日作出(2023)闽0681刑初12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湧杰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宣判后，该犯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7日作出（2023）闽06刑终248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撤回上诉。刑期自2022年12月11日起至2029年12月3日止。2023年6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3288.5分，表扬5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湧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湧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19号
罪犯刘明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2年11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因犯抢劫、强制猥亵妇女罪，于2010年12月8日被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2019年6月7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4日作出（2023）闽0112刑初1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明华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刘明华的犯罪所得人民币1354元，返还被害人。刑期自2023年2月19日起至2027年8月18日止。2023年6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5年3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5）闽05刑更34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5年3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3月1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情形，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35分，本轮考核期2025年1月至2026年4月累计获159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129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5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获得考核分1297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6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明华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明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20号
罪犯李添发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9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安溪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9日作出(2023)闽0425刑初34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添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李添发退出的违法所得4800元，由扣押机关福建省大田县公安局依法发还相关被害人或上缴国库。宣判后，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7日作出（2024）闽04刑终1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2月12日起至2027年4月7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2057.6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被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添发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添发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21号
罪犯魏青松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8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9日作出(2024)闽0213刑初35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魏青松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被告人魏青松应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95554.06元。刑期自2024年1月7日起至2027年3月6日止。2025年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1月22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299.5分，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被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魏青松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魏青松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22号
罪犯陈浩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0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四川省营山县，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12日作出(2025)闽0206刑初3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浩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刑期自2025年5月12日起至2026年10月11日止。2025年9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9月25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54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浩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浩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23号
罪犯黄旭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5年1月出生，苗族，高中文化，户籍地湖南省保靖县，捕前系个体。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20日作出(2025)闽0206刑初39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旭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三千元。刑期自2025年8月22日起至2026年11月18日止。2025年9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9月25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51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旭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旭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24号
罪犯任瑶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曾用名任楷，男，1992年12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四川省阆中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12日作出(2025)闽0206刑初3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任瑶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刑期自2025年5月10日起至2026年10月9日止。2025年9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9月25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523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任瑶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任瑶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25号

罪犯黄加谋，男，1980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捕前系个体户。2012年3月31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被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2016年5月18日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月23日作出(2025)闽0213刑初3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加谋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自2024年5月8日起至2026年11月7日止。2025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2月21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308.4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加谋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加谋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26号

罪犯刘宜江，男，2000年2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福建省永安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3日作出(2023)闽0425刑初27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宜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五千元。刑期自2023年9月11日起至2027年3月6日止。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2日作出（2024）闽04刑终9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927.4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宜江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宜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27号

罪犯谢勇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1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龙岩市佳勋燃料油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13日作出（2021）闽0802刑初9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勇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0元；被告人谢勇被扣押的手机2部、笔记本电脑1台,记账本4本、单据6张，闽F52629、闽F32827、闽F0G582、闽FA1155中型厢式货车4辆，属于作案工具或物证，均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被扣押的闽FQD873号路虎车1辆及人民币2100元，由扣押机关移送法院执行刑罚；被扣押的1000000元，其中917227.5元属违法所得，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其余82772.5元，由扣押机关移送法院执行刑罚。刑期自2020年7月28日起至2027年7月27日止。2021年6月15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

2024年9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75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2024年9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3月2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44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7月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220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544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9月30日至2026年4月，获考核分19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谢勇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28号

罪犯徐奇荣，男，1981年11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6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89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徐奇荣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追缴被告人徐奇荣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月30日起至2033年1月29日止。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7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33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2564.5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徐奇荣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徐奇荣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29号

罪犯康天合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1年9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永春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11年3月4日被永春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2011年5月1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7日作出（2019）闽0583刑初13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康天合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及赃款人民币300元，均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责令被告人康天合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7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2020年4月9日，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以（2020）闽0583刑更9号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对罪犯康天合暂予监外执行；2021年2月25日，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以（2021）闽0583刑更12号收监执行决定书，对罪犯康天合予以收监执行。其刑期自2021年4月8日起至2029年5月14日止。2021年4月8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月19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3刑更71号刑事裁定书，对罪犯康天合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现刑期自2021年4月8日起至2029年3月14日止,2024年1月19日送达。2026年4月2日调入福建省洛江监狱八监区服刑，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重大违规，但经教育后能够悔改且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该犯患有慢性肾脏病5期（尿毒症期），肾性高血压，肾性贫血，慢性心功能不全，心功能1-2级，经鉴定属于完全劳动能力丧失，未参加劳动改造。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83分，本轮考核期自2023年11月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299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374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4年1月19日起至2026年4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691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39分，其中严重违规一次，扣30分。2025年2月24日因违反基本规范，殴打他人，经现场劝阻后人继续实施的（打病犯蔡明春），扣30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康天合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康天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30号

罪犯陈榕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3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永安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3日作出(2023)闽0425刑初27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榕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2日作出（2024）闽04刑终9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9月11日起至2026年12月7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92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榕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榕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31号
罪犯杨斌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8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永安市，户籍所在地永安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3日作出（2023）闽0425刑初27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斌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被告人杨斌退出的赃款人民币40000元予以追缴，由扣押机关大田县公安局依法发还相关被害人或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2日作出（2024）闽04刑终9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9月11日起至2028年11月22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959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斌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32号
罪犯于言海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8年9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捕前系个体经营者。曾因犯寻衅滋事罪，于2014年5月9日被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八个月。系有前科。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9日作出（2021）闽0211刑初95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于言海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自2021年1月23日起至2031年1月22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30日作出（2023）闽02刑终26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3年9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3136.7分，表扬5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于言海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于言海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33号
罪犯陈贺放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8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6日作出（2024）闽0803刑初3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贺放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实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此款由被告人陈贺放上缴的款项人民币一百零二万元中抵缴，上缴国库）；被告人陈贺放的违法所得为诈骗非法获利人民币一百零三万元、赌博非法获利人民币三百万元，合计人民币四百零三万元，从被告人陈贺放上缴款项抵缴罚金后的余款人民币九十五万元抵缴，不足部分的人民币三百零八万元继续向其追缴后，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0月23日起至2028年7月8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931分，表扬3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贺放予以减刑叁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贺放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34号

罪犯徐志鹏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6年1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2019)闽0525刑初1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徐志鹏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该罚金已缴纳。判决生效后，被告人徐志鹏在缓刑考验期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应撤销缓刑并实行数罪并罚。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9日作出(2023)闽0525刑初228号刑事判决，撤销本院(2019)闽0525刑初112号刑事判决书第一项，即对被告人徐志鹏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的缓刑宣告。被告人徐志鹏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与前因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已缴纳），实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一万元。刑期自2023年12月29日起至2027年3月26日止。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2592.1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徐志鹏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徐志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35号

罪犯黄贵财，男，1976年5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捕前系农民。2014年6月3日因犯强奸罪被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16年8月25日刑满释放。系恶势力犯罪集团首要分子。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作出（2023）粤0203刑初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贵财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0000元；责令被告人黄贵财与同案黄福城等人共同退赔被害人黄寿清、侯龙成人民币66000元；与同案黄福城等人共同退赔被害人黄寿清人民币120360元。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8日作出(2023)粤02刑终13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12月27日起至2039年12月26日止。2023年10月26日交付广东省高明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12月28日调入广东省佛山监狱服刑，2024年12月4日调入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26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2986分，表扬4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贵财予以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贵财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436号
罪犯黄伟锋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8年3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2016年3月至2019年10月任福建省龙岩车前程公司后勤部员工、负责人。系恶势力犯罪集团一般成员。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1日作出(2022)闽0802刑初7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伟锋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五千元（已预缴），被告人黄伟锋向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退出违法所得220946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黄伟锋被扣押、查封、冻结的涉案财产因已足额退赃、预缴罚金，依法予以解除查封、冻结或返还。宣判后，该犯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7日作出（2023）闽08刑终7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0月19日起至2027年4月18日止。2023年5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9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3300.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被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伟锋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伟锋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假字第14号
罪犯杨光，男，1972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8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20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光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未随案移送的公安机关扣押的62499.334千克冻品，予以没收，依法处置；现金人民币26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7月14日起至2027年7月13日止。2024年6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2年12月初，被告人杨光为谋取高额回报，伙同他人逃避海关监管，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约62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0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2062.8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光予以假释，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光卷宗二册
⒉假释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假字第15号

罪犯肖雄，男，1995年3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湖北省石首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30日作出（2022）闽0302刑初46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肖雄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零七万元；向被告人肖雄扣押的金河田牌电脑机箱二部、苹果 iPad pro1一部，用于执行被告人肖雄的罚金刑。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12日作出(2023)闽03刑终481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该犯扣押财物处理的判决；以上诉人肖雄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刑期自2021年12月9日起至2027年3月8日止。2024年10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下半年开始被告人肖雄及同案人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未获得取得烟草专卖的相关许可，利用保税港区的优惠政策与在境外的同案人非法开展专营专控经营行为，情节特别严重；其中，肖雄及同案人明知他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伪劣卷烟，仍受雇为他人提供运输、报关帮助，货值金额为人民币23792772.16元，其行为同时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侵犯知识产权罪、非法经营罪，按照规定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即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0月23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69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建议对罪犯肖雄予以假释。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肖雄卷宗二册

⒉假释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假字第16号

罪犯赖宇修，男，1992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武宣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8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赖宇修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赖宇修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0元，按比例发还各被害人。刑期自2023年11月24日起至2027年1月23日止。2024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3年3月中旬至2023年9月22日，被告人赖宇修在柬埔寨木牌东泰园区、柬埔寨金边皇庭酒店以赖万煌等人为首的诈骗集团担任客服组业务员，负责与国内通讯组网人员联系，由组网人员拨打被害人电话号码，再通过QQ语音与被害人通话，冒充客服以快递丢失需要理赔为由将中国境内的人员骗至虚假理赔平台，由窝点其他人员通过诱导转账的方式骗取财物，获利约人民币3万元。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2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2091.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社会帮教情况：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司法局于2026年3月10日出具（2026）西社矫调评字第43号《调查评估意见书》:赖宇修具备一定的监管条件，适合在辖区进行社区矫正。

危险性评估情况：一般风险等级。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综上，罪犯赖宇修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执行刑期已过二分之一，符合假释和减刑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一条、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建议对其优先予以假释，若未予裁定假释，建议对其予以减刑五个月。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赖宇修卷宗二册

⒉假释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假字第17号

罪犯陈臻，男，1997年1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永安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3日作出（2023）闽0425刑初27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臻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陈臻退出的赃款人民币10000元予以追缴，由扣押机关大田县公安局依法发还相关被害人或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2日作出(2024)闽04刑终9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9月11日起至2027年7月1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杨斌于2022年2月21日开始招募诈骗人员、管理、设备采购等，并由诈骗团伙统一提供后台技术支持。其中被告人陈臻在杨斌拉拢下自2022年2月26日至同年4月26日期间任该组组员实施诈骗，期间拉拢被告人陈榕等人参与实施诈骗，陈臻非法获利10000元。各组员主要负责养号、向被害人发送虚假信息以骗取对方信任、推荐“投资”软件等。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6年4月累计获考核分1943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社会帮教情况：福建省永安市社区矫正管理局于2026年3月13日出具（2026）永矫调评字第14号《调查评估意见书》:该调查对象在调查评估评分体系内评分为95分，建议对陈臻适用社区矫正。

危险性评估情况：一般风险等级。

本案于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综上，罪犯陈臻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执行刑期已过二分之一，符合假释和减刑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一条、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建议对其优先予以假释，若未予裁定假释，建议对其予以减刑六个月。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臻卷宗二册

⒉假释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6月29日 
